关于《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涉及芒市规划土地用途调整方案（草案）》

起草说明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19〕87号）、《自然资源部关于明确用地预审工作要点规范报部初审报告格式的通知》（自然资用途管制函〔2022〕45号）、《自然资源部等7部门关于加强用地审批前期工作积极推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通知》（自然资发〔2022〕130号）；等文件规定，为满足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合法合规的用地需求，保障项目顺利实施，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编制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涉及芒市规划土地用途调整方案。
一、项目土地用途调整方案
（一）编制方案的必要性
该项目依据《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县域高速公路“互联互通”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办通〔2020〕19号）。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将与G56杭瑞高速、规划的芒市至孟连高速公路（芒市至象达段）和腾陇高速公路相衔接，项目建设对于完善云南省高速公路网，提高路网连通度和公路网运输服务效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项目建设对推动区域脱贫攻坚，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加快云南建成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项目用地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供地政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7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3号第三次修订）等相关法规、政策文件和相关技术的要求，建设项目需要使用土地的，首先必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项目必须在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前提下才能依法使用土地。为保证项目依法依规顺利实施，开展芒市规划土地用途调整以满足项目用地需求是十分必要的。

（二）用途调整方案的可行性
根据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芒市段工程实际指标需求情况，针对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范围不符合用途区部分进行用途调整，需对永久基本农田进行布局调整。本次用途调整需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指标0.4229公顷，调入永久基本农田0.5723公顷，能够满足该项目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指标需求。

用途调整后，芒市农田保护区面积增加0.1608公顷，乡村发展区面积减少0.1608公顷。本次土地用途调整不涉及其他规划分区。

用途调整后，耕地规划目标调整为≥37830.3771公顷，区域基础设施用地和其他土地调整后目标与调整前目标一致，其他国土空间用途结构调整后目标保持不变。

本次土地用途调整不涉及调整规划其他强制性内容，对其他强制性内容无影响

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附表1芒市规划目标调整情况表

单位：公顷

	指标
	规划基期年
	上级下达指标
	规划目标年
	调整后规划目标-下达指标
	指标属性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化量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28750
	28750
	28833.4339
	28833.5833
	0.1494
	83.5832
	约束性


附表2芒市永久基本农田规划指标调整表

单位：公顷

	乡（镇）名称
	分解下达指标
	规划目标年面积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化量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化量

	芒市
	28750
	28750
	0
	28833.4339
	28833.5833
	0.1494

	轩岗乡
	2321
	2319.9437
	-0.0563
	2545.6667
	2545.6104
	-0.0563

	风平镇
	7150
	7150.0563
	0.0563
	7150
	7150.2057
	0.2057


附表3芒市规划分区变化情况表

单位：公顷

	一级规划分区
	调整前
	调整后
	变化量

	生态保护区
	53817.25
	53817.25
	0

	生态控制区
	106050.98
	106050.98
	0

	农田保护区
	16914.26
	16914.4208
	0.1608

	城镇发展区
	6151.42
	6151.42
	0

	乡村发展区
	106334.33
	106334.1692
	-0.1608

	矿产能源发展区
	814.61
	814.61
	0

	合计
	290082.86
	290082.86
	0


附表4芒市县域国土空间用途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用地用海类型
	规划基期年
	调整前目标
	调整后目标
	调整后－调整前

	
	面积
	比重
	面积
	面积
	

	耕地
	36750.29
	12.67%
	≥37830.80
	≥37830.3771
	-0.4229

	园地
	28229.19
	9.73%
	保持稳定
	保持稳定
	0

	林地
	191927.06
	66.16%
	保持稳定
	保持稳定
	0

	草地
	2945.63
	1.02%
	保持稳定
	保持稳定
	0

	湿地
	412.91
	0.14%
	保持稳定
	保持稳定
	0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1448.42
	0.50%
	保持稳定
	保持稳定
	0

	城乡建设用地
	城镇
	2481.93
	0.86%
	≤3446.62
	≤3446.62
	0

	
	村庄
	7826.62
	2.70%
	保持稳定
	保持稳定
	0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3311.20 
	1.14%
	持续增加
	持续增加
	0.4777

	其他建设用地
	1268.67
	0.44%
	保持稳定
	保持稳定
	0

	陆地水域
	4568.52
	1.57%
	≥4951.62
	≥4951.62
	0

	其他土地
	8912.42
	3.07%
	保持稳定
	保持稳定
	-0.0548

	土地总面积
	290082.86
	100.00%
	290082.86
	290082.86
	0


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已列入云南省、德宏州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重点项目清单，属于规划近期实施计划的内容，按照规划安排实施该项目，有利于促进规划有效实施。

本次土地用途调整涉及芒市轩岗乡、风平镇。轩岗乡和风平镇的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应严格落实本次土地用途调整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等约束性指标。

项目已对占用的永久基本农田进行了补划、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对芒市的耕地保有量指标、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指标的实现无影响。
三、数据来源

方案编制所需的数据采用项目所在县（市、区）自然资源局提供相关数据成果：

1、三区三线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

2、土地利用现状数据（2022年土地利用变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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